
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社会工作部关于调整办公用房

设置保密室和档案室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 项目概况

采购项目名称：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社会工作部档案室改造项目

采购单位：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社会工作部

采购项目预算金额：最高限价合计人民币 61000 元。

二、 项目工期要求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个月内完成实施并交付采购人使用。

三、 项目改造内容一览表

序号 分项名称 改造内容说明

1 办公用房调整

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根据各

科室的办公人数对 4 楼三个科室的面积进行

调整，并划分出打印室、保密室和档案室各 1

个及配套资料室。

1、三个科室调整后办公面积在 36 ㎡以内

1)401、402 单元在原有面积的基础上，划分

出资料室。

2)402 单元原有资料室改造为打印室。

3)403 单元部分及原有资料室划分及改建为

档案室及保密室。

2、房门改造

1))402 单元资料室，重新在另外一个方向开

门。

2)402 及 403 单元大门调整开门位置。

3、墙体建设

1)401 单元重新建资料室墙，资料室用硅钙板

打龙骨封墙。

2)403 保密室和档案室墙体前移，重新砌

墙;402 原有木门拆除后重新砌墙。

4、灯盘、抽风机等设备位置调整，根据间隔

墙体情况，调整灯盘、抽风机等位置至合理。

5、扇灰刷漆，对新建、修复墙体进行重新粉

刷，需要用符合环保标准材料。

6、电源及网络端口增加。根据打印室、保密



室、档案室的使用需求及标准，规划相应电源

数量及网络端口。

7、对地脚线、天花板、地砖等进行修复。

8、工程施工时，需要进行一定围蔽，以免影

响正常办公。

2 保密室规范化建设

根据《党政机关、涉密单位保密室建设规范》

等有关文件要求进行建设。1、防盗安全门，

大门应符合 GB17565 要求的甲级防盗安全门，

并配备自动关门装置。

2、隔断砌墙，涉及保密室和档案室墙体均采

用实心墙体到楼层顶部。

3、供电系统，保证视频监控系统和入侵报警

系统 7*24 小时不间断供电。

4、功能分区，分为载体存放、保密员日常办

公、阅文等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5.视频监控系统，分辨率不低于 1080P，具有

红外线夜视监控功能的视频系统。监控存储设

备所存储的记录应保留不少于 6个月。

6、入侵系统，建立和设置好相关的报警系统。

7、防火要求，配置火警报警和消防灭火设备。

3 档案室规范化建设

根据档案室规范建设要求，配备符合规范要求

的消防设备、温湿度监测调控设施设备、信息

化基础设施、安防设施及存储硬件。

四、 采购内容要求

序

号
分项 规格参数要求

数

量

单

位

1 防火门 甲级不锈钢防火门（档案室及保密室门） 2 扇

2
普通木

门

403 重新开门、打印室重新开门、402 资料室重新开

门
4 扇

3 砌墙

1、402 保密室和档案室隔断砌墙；

2、402 保密室和档案室前移，重新砌墙；

3、402 原有木门拆除后重新砌墙；

4、401 重新间资料室墙；

5、除资料室外，所有墙体均采用实心墙体到楼层顶

部；资料室用硅钙板打龙骨封墙；

53.3

平

方

米

4 拆墙 原有旧砖墙、木柜拆除及淤泥清理搬运 1 项

5
扇灰油

漆
局部新砌砖墙批腻子灰油乳胶漆 143

平

方

米



6

强弱电

线路增

加

402、403 及打印室强电、弱电线路铺设 1 项

7
消防灭

火器
6kg 悬挂式干粉灭火器 2 个

8 排气扇 金羚（JINLING）6 寸吸顶强力排气扇 1 把

9 LED 灯 60*60LED 灯 4 盏

10 机柜 6U 网络机柜 1 个

11
应急指

示牌
定制 2 个

12 应急灯 应急照明灯消防应急灯 90 分钟标准款 2 盏

13 防火门 原有旧砖墙、木柜拆除及淤泥清理搬运 2 扇

五、 实施交付要求

5.1 设备供货及安装要求

（1）所有货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配置与装箱单相符。数量

及性能不低于本需求书中提出的要求。

（2）供货设备的包装

设备的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凡由于

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设备的安装调试

成交供应商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

成交供应商安装时须对各安装场地的其他设备、设施有良好保护措施，如因

保护措施不当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负责赔偿。

成交供应商要用户单位密切配合，所发生的配合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本合同项目不得转包，非主体项目报经采购同意转包的除外。

5.2 设备验收要求

（1）提供的产品为原装、完整、全新的、符合国家及采购人提出的有关质

量标准的设备及部件。

（2）成交供应商必须在交货同时，向采购人提供技术规格、技术规范的要



求编制的检验及验收方案，并经采购人同意后实施。

（3）设备到场后，采购人（或监理单位）对设备进行开箱验收，检查设备

完好性。验收应在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验收时如果发现所交付的设备有短装、

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情形，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

由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

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4）如果设备运输和安装调试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成交供

应商应及时安排换装，以保证设备安装调试的成功完成。换货的相关费用由成交

供应商承担。

（5）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提交项目合同验收。合同验收由采购人单位、监

理单位、施工单位参与验收。验收内容包括施工质量、技术和资料。施工质量按

照设备安装质量的要求进行验收；技术按照采购需求文件对各子系统技术指标的

要求进行验收；资料验收要求资料内容齐全、标记正确、文字清楚、数据准确、

图文表一致。

六、 售后服务要求

1.产品质保

成交供应商需为本项目所提供的设备自通过采购人（或监理单位）开箱验收

合格之次日起为期 1年的售后服务，所有费用已包含在报价中。

售后服务期（质保期）内，若本项目所含设备发生硬件故障需进行维修更换

时，成交供应商应免费进行维修更换。

2.售后服务

（1）在线服务

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热线及在线客服；

正常工作时间内，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

现场维修、产品维修、技术咨询类的查询服务，承诺半小时内予以回复。

（2）现场服务

服务电话响应时间：10 分钟内；

对于需要现场服务的，到场响应时间:工作日工作时间内，到达现场不超过

2小时；



影响到采购人工作正常开展的故障，在工作日内 4个小时内解决。

不影响采购人工作正常开展的故障，在工作日内 8个小时内解决。

七、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支

付材料，采购人办理财政集中支付手续，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的 30%；

2.项目通过合同验收后 10 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支

付材料，采购人办理财政集中支付手续，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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